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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法證會計審查的

延伸範圍的

主要調查結果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謹此知會其股

東及投資者有關本集團與保山鑫盛泰紙業有限公司（「保山紙業」）直至 2022年 6月

30日所訂立交易（「保山紙業交易」）的獨立法證會計審查的延伸範圍的調查結果

（如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0月26日的公告所述）。

背景

於審閱及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2022年年度業績」）

期間，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注意到來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

額（「保山紙業應收款」）於2022年6月30日約為人民幣157,000,000元，而保山紙業應

收款於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年度擬計提減值虧損（「建議減值撥備」）約人民幣

123,000,000元。為確定保山紙業交易的詳情及性質，羅申美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獨立法證會計師」）獲委任對有關交易進行法證會計審查（「延伸法證審查」）。延

伸法證審查報告（「延伸審查報告」）於 2022年 12月 30日發佈，主要調查結果概述如

下。

延伸法證審查範圍

延伸法證審查旨在識別以下事項： (i)進行保山紙業交易的商業理由； (ii)無法收回

來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原因； (iii)計提建議減值撥備的原因及

– 1 –



商業理由；及 (iv)朱淩雲女士（「朱女士」）於本集團訂立保山紙業交易期間擔任保

山紙業的法定代表及浙江華章的財務總監的影響。

獨立法證會計師就延伸法證審查進行以下程序（「法證審查程序」）：

(1) 識別及保存截至2022年6月30日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所有證據：

(a) 保山紙業應收款，包括但不限於應收賬款或其他應收款分類賬、銷售協

議、發票、收據及銀行收據等；

(b) 朱女士，作為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及

(c) 本集團就保山紙業應收款結餘計提的撥備；

(2) 審查及分析上述第 (1)段中已識別的證據，以辨別及確認：

(a) 保山紙業交易的商業實質；

(b) 保山紙業是否為獨立第三方，且朱女士獲委任為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是

否存在任何可疑之處；及

(c) 本集團於相關期間就保山紙業應收款結餘計提撥備的原因及商業理由以

及有關撥備是否存在任何可疑之處；

(3) 對保山紙業及其他關聯方進行背景調查，並與保山紙業交易的交易對手方進

行會談；

(4) 取得參與保山紙業交易的本集團旗下相關部門及僱員名單，並與彼等進行會

談，以了解彼等於有關交易中的角色及責任、訂立保山紙業交易的原因，以

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迄今尚未收回的原因；

(5) 取得本集團與保山紙業就收回保山紙業應收款進行的溝通、採取的措施及相

關文件資料；及

(6) 與董事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會談，以聽取彼等對本集團就保山

紙業應收款結餘計提撥備的看法及意見。

– 2 –



主要調查結果概要

於延伸法證審查期間，獨立法證會計師識別出涉及保山紙業交易的本公司三間全

資附屬公司，即 (i)華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華章杭州」）； (ii)浙江華章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華章」）；及 (iii)保山金泰盛物流有限公司（「金泰盛」）。本集團於2015年

開始與保山紙業進行交易，並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停止所有交易。

華章杭州與保山紙業╱浙江匯金的交易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對保山紙業及浙江匯金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浙江匯金」）各自進

行公開記錄搜索，並取得以下公司資料（其中包括）：

(a) 保山紙業於 2010年 10月 22日在雲南省保山市成立，主要從事紙製品製造、機

械設備批發及零售，以及無害化學再生料回收。

(b) 浙江匯金於 2008年 1月 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主要從事融資租賃、租賃業

務、從境外購買租賃物業、出售及維修擁有剩餘價值的租賃物業、租賃交

易、管理、投資、併購諮詢服務。

華章杭州與保山紙業╱浙江匯金的交易背景

於延伸法證審查期間，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於 2014年或前後，保山紙業擬開

發一條自動化造紙生產線（「生產項目」），並通過融資租賃向本集團採購生產項目

的設備（「設備」）。本集團主要負責銷售設備及提供相關的設計及管理服務。

就生產項目而言，華章杭州、保山紙業及浙江匯金已訂立六份合同（「項目合

同」），有關安排如下。

浙江匯金會以採購價向華章杭州採購設備，待項目合同規定的所有條件獲達成後

將由浙江匯金悉數支付。浙江匯金隨後會將設備出租予保山紙業，而保山紙業須

支付固定月租。於保山紙業悉數支付設備的所有月租及名義採購價後，設備的所

有權將仍歸浙江匯金所有，並轉移至保山紙業。應浙江匯金要求，華章杭州將擔

保保山紙業的租金支付義務，並將向浙江匯金支付保證金，而該保證金將於收取

月租付款後按月退還予華章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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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合同項下的應收款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審查華章杭州有關生產項目於 2016年 1月 1日至2019年 12月 31日

期間的會計分類賬及相關會計文件以及其他相關文件，並與華章杭州的財務人員

及本公司首席財務官進行會談，且注意到，於 2022年 6月 30日，項目合同項下來

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額為人民幣44,819,655.30元。

浙江匯金向保山紙業採取法律行動

於 2019年 10月，浙江匯金就收回與華章杭州（在法律訴訟中被列為一名第三方）協

定的未付租金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保山紙業提起法律訴訟。杭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於 2020年 9月作出判決，並頒令（其中包括）保山紙業須向浙江匯金支付所

有未付租金，且設備的所有權仍歸浙江匯金所有，直至保山紙業根據頒令全數支

付為止。保山紙業於 2020年 11月就該判決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

法院於2021年2月駁回上訴，並頒令維持一審法院的裁決。

調查結果

獨立法證會計師對項目合同的真實性及合法性並無任何意見，原因為該等合同均

已獲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及接納。

浙江華章與保山紙業的交易

浙江華章與保山紙業的交易背景

於進行法證審查程序後，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於 2016年至 2017年期間，浙江

華章與保山紙業已訂立四份合同（「採購設備合同」），內容有關涉及按採購設備合

同所載的採購價及付款時間表向保山紙業出售若干設備及設施的兩項銷售交易。

採購設備合同項下的應收款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審查浙江華章於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間的會計分

類賬及相關會計文件，且注意到，於 2022年 6月 30日，採購設備合同項下來自保

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額為人民幣58,577,94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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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華章向保山紙業採取法律行動

於 2019年 10月，浙江華章就收回採購設備合同項下的全部未償還款項向嘉興市中

級人民法院針對保山紙業提起法律訴訟。於 2020年 4月，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作

出判決，並頒令（其中包括）保山紙業須向浙江華章支付 (i)人民幣 58,443,971.65

元，即採購設備合同項下的全部未償還款項；及 (ii)違反採購設備合同的罰款連同

利息。

調查結果

獨立法證會計師 (i)對採購設備合同的真實性及合法性並無任何意見，原因為該等

合同均已獲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及接納；及 (ii)注意到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判

決的金額（即人民幣 58,443,971.65元）與經審查會計記錄中採購設備合同項下來自

保山紙業的應收款金額（即人民幣 58,577,941.68元）之間存在細微差異，該差異乃

主要由於審核調整所致。

金泰盛與保山紙業的交易

金泰盛與保山紙業的交易背景

於進行法證審查程序後，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於 2018年 2月 10日，金泰盛與

保山紙業及保山紙業的三名股東已訂立一份供應鏈服務合同（「供應服務合同」），

期限為2018年2月10日至2021年12月31日，據此，訂約方同意以下安排及義務：

(i) 金泰盛將採購保山紙業指定的商品及償付有關採購價；而當金泰盛向保山紙

業重新出售該等商品時，金泰盛將向保山紙業收取採購費及利息付款。

(ii) 金泰盛將採購保山紙業指定的再造紙，而保山紙業將使用有關再造紙作為生

產瓦楞紙板的原材料。之後金泰盛將向保山紙業指定的客戶出售瓦楞紙板。

金泰盛將收取供應管理費，而保山紙業將收取加工費。

於2019年12月31日前，金泰盛不再提供供應服務合同規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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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服務合同項下的應收款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審查金泰盛於2018年 3月 1日至 2019年12月 31日期間的會計分類

賬及相關會計文件，並與本集團銷售經理（其當時獲委任為金泰盛的總經理）進行

會談。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於 2022年 6月 30日，供應服務合同項下來自保山

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額為人民幣98,386,981.94元。

金泰盛向保山紙業採取法律行動

於 2020年 3月，金泰盛就收回供應服務合同項下的所有逾期款項向杭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提起法律訴訟。於 2021年 2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並責令（其

中包括）保山紙業須向金泰盛支付人民幣 101,356,456.34元，即供應服務合同項下

的所有逾期款項。

保山紙業於 2021年 7月就該判決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法院於

2021年11月駁回上訴，並維持一審法院的裁決。

調查結果

獨立法證會計師 (i)對供應服務合同的真實性及合法性並無任何意見，原因為該合

同已獲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及接納；及 (ii)注意到 (a)

於審判及上訴程序期間，一審及上訴法院已審查及考慮有關證據，例如賬單、記

賬憑證、已採購商品╱產品的收發貨詳情等，並信納逾期金額的真實性；及 (b)杭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給金泰盛的金額人民幣 101,356,456.34元與經審查會計記錄中

來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額（即人民幣 98,386,981.94元）之間存在

細微差異。

計提建議減值撥備的原因及基準

鑑於上文所述，保山紙業交易及保山紙業應收款總額的真實性及合法性均已在相

關法律訴訟中獲中國法院審查及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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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的保山紙業應收款

於 2020年 6月 30日來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總額（經審核調整後）約

為人民幣201,784,578元。

根據獨立估值師出具的估值報告，保山紙業於 2019年 6月 17日持有的資產總值約

為人民幣 330百萬元。根據有關估值，管理層認為，由於保山紙業的資產價值超

過保山紙業應收款總額，故毋須就 2020年 6月 30日的保山紙業應收款悉數計提減

值撥備。

鑑於上述情況及經與當時的核數師討論後，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的規定，就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保山紙業應收款計提減值撥備合共約人

民幣72,018,411元。

於2021年6月30日的保山紙業應收款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年度，經當時的核數師同意，本公司並無就保山紙業應收

款計提任何減值撥備，原因為對保山紙業採取的法律行動仍在進行中，且有關結

果尚不確定。

於2022年6月30日的保山紙業應收款

經考慮以下因素後，管理層建議就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保山紙業應收賬

款及其他應收款悉數計提減值撥備：

(i) 保山紙業在作出法院判決前已將其廠房及設備出租予一名第三方，因而導致

本集團執行相關判決的難度加大；

(ii) 本公司所委聘的中國律師告知，浙江匯金持有的設備價值甚低，因此本公司

可收回的保山紙業應收款金額相對有限；及

(iii) 根據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所委聘的獨立估值師於2022年8月出具的估值報告，

保山紙業的股權價值正處於虧損狀態，為人民幣255,768,184.46元。

調查結果

基於上文所述，獨立法證會計師認為管理層及董事會作出建議減值撥備並無可疑

及不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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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作為保山紙業法定代表的朱凌雲女士進行審查

背景

於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11月期間，當朱女士為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及浙江華章的

財務總監時，本集團曾訂立保山紙業交易。

於延伸法證審查期間，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以下各項：

(1) 於2018年2月10日，浙江匯金、朱女士、保山紙業的三名股權持有人及保山紙

業訂立股權託管協議（「託管協議」），據此（其中包括）朱女士獲委任為保山紙

業的法定代表。

(2) 委任朱女士為保山紙業法定代表的原因主要為代表本集團監察保山紙業於項

目合同項下的還款情況，因此朱女士並無參與保山紙業的業務營運。於 2019

年11月，朱女士已辭任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

(3) 杭州法院判決及浙江上訴法院判決均裁定並無證據顯示朱女士影響與保山紙

業的交易。

調查結果

基於上文所述，獨立法證會計師認為 (i)朱女士獲委任為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為所

有合同訂約方協定的安排； (ii)當時的管理層完全知曉有關委任的原因及背景；

及 (iii)中國法院確認朱女士對保山紙業交易並無影響。

主要調查結果的結論

基於上文所述，獨立法證會計師得出以下結論：

(i) 中國法院已審查項目合同、採購設備合同、供應服務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並接納其真實性及背後理據。獨立法證會計師認為彼等審查的資料及

事項與中國相關法院作出的判決或決定並無相互矛盾。

(ii) 來自保山紙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金額亦已於中國相關法院作出的決定

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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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管理層已考慮上述因素、告知董事會有關因素及提出建議減值撥備。獨立法

證會計師並無發現彼等審查的任何資料及事項顯示管理層的決定存在可疑之

處及缺乏商業理由。

(iv) 朱女士獲委任為保山紙業的法定代表乃經託管協議所有訂約方協定﹐而管理

層已了解委任的背景及原因。中國一審法院及上訴法院在其各自的訴訟中裁

定，並無證據顯示朱女士影響本集團與保山紙業的交易。

獨立法證會計師向獨立調查委員會提出的推薦建議

獨立法證會計師注意到，由於保山紙業未能向本集團還款，本公司當時的董事會

已於 2019年及 2020年委聘內部監控顧問，以 (i)審查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尤其

是挑選客戶及評估客戶的財務能力方面；及 (ii)就有關改進措施提出意見。

獨立法證會計師建議獨立調查委員會與董事會跟進早前委聘的內部監控顧問就內

部監控系統所提出的改進措施的有效性。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

經考慮延伸審查報告及管理層的解釋後，獨立調查委員會同意獨立法證會計師的

意見，即 (i)保山紙業交易以及保山紙業交易項下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金額的

真實性均已獲中國法院審查及接納，因此獨立法證會計師對此並無意見； (ii)管理

層對建議減值撥備的決定屬合理；及 (iii)朱女士於上述期間並無影響保山交易。

獨立調查委員會亦同意上述獨立法證會計師的推薦建議。獨立調查委員會了解

到，本集團已委聘內部監控顧問對標的交易及保山紙業交易進行內部監控審查。

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目前內部監控顧問的委聘範圍已涵蓋早前識別的內部監控

問題，而獨立調查委員會將與董事會跟進本公司當時的董事會委聘的內部監控顧

問所提出的改進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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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的整體回應

董事會已審閱延伸審查報告，尤其是有關保山紙業交易以及其產生的應收賬款及

其他應收款及朱女士於上述期間獲委任為保山紙業法定代表的調查結果。董事會

亦已考慮獨立調查委員會作出的推薦建議及管理層就建議減值撥備作出的意見。

董事會同意上文「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一節所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及推薦

建議。

建議減值撥備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狀況的影響

董事會認為，建議減值撥備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產生影響，原因為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這令本集團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年度的綜合虧損增加人民幣 129.8百

萬元，惟建議減值撥備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並無重大影響。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其股份自 2022年 10月 3日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

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達成其日期為 2022年 11月 28日的公告所披露的復牌指

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方暉

香港，2023年2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方暉先生及陳宏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石成虎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邢凱能先生、姚楊洋先生及張東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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